
市医保中心发〔2023) 17 号 

关于开展西安市2023 年度医疗（生育）保险 

缴费基数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区（县）、开发区医保经办机构，各参保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 

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用人单位应当按时申报、缴纳社会保险 

费。为切实做好西安市2023 年度城镇职工医疗（生育）保险缴 

费基数申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缴费基数申报时间 

2023 年8月21日至2023年9月30 日 



二、缴费基数申报地点 

市本级参保单位：西安市医疗保障经办服务中心（明光路166 

号凯瑞大厦I座）。 

各区县参保单位：区县医疗保险经办机构设立缴费基数申报 

窗 口， 集中对所属参保单位开展基数申报受理工作。 

缴费基数的确定 

（一）医疗（生育）保险缴费基数确定：职工个人缴费基数 

以2022年本人收入作为缴费基数。个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高于 

24267 元的，以24267 元作为缴费基数；个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 

低于4853 元的，以4853 元作为缴费基数。 

（二）在人事代理机构参保的灵活就业人员缴费基数，按照 

5023 元确定。 

四、缴费基数申报须知 

（一）对参保人数在300人（含退休人员）以下中小微企业， 

2023年度医疗（生育）缴费基数申报工作继续实行诚信申报。单 

位在医保网厅缴费工资申报模块直接办理，申报后需检查缴费基 

数申报信息是否导入成功，注意确认反馈信息。 

（二）对参保人数在300 人及以上的单位，继续携带基数申 

报材料临柜办理。 

五、缴费基数申报内容 



（一）用人单位按照2022年度本单位工资总额、职工个人 

月平均工资收入及2023 年度退休人员养老金发放的情况，如实 

填报《西安市医疗保险缴费工资申报表》（附件1）和《西安市 

医疗保险缴费工资申报花名册》（附件2)，更新电子报盘中“申 

报工资”项。 

（二）基数申报应携带材料 

1.2022 年度《财务会计决算报表》中的《人力资源情况表》 

或2022 年度“职工薪酬”总账账薄及其明细账（未按企业会计制 

度设立“职工薪酬”等薪酬核算账户的参保单位，应提供反映上年 

职工薪酬支付情况的其他相关账薄记录和会计凭证，并出具加盖 

公章的书面说明。书面说明内容应包括：每笔劳动报酬的支付日 

期、记账凭证号、支付情况摘要、列支科目名称和支付金额等）。 

2.陕西省2023 年度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基数申 

报汇总表或社保基金申报表。 

3.2023 年度退休人员的养老金发放明细表或养老金调整变 

更表。 

4．无法提供以上有关财务账目的参保单位和人力资源公司 

需出具书面资料详细说明上年度单位工资总额及用工情况。 

5.《医疗保险缴费基数诚信申报承诺书》（附件3 )（单位 

加盖公章）。 



」一 

1 \、 缴费基数申报注意事项 

（一）医疗（生育）保险从2023 年1 月起按新基数缴费。 

（二）参保单位应缴纳8 月医疗保险费用后，再开始缴费基 

数申报工作。缴费基数申报工作期间，停止办理增减变动、在职 

转退休、信息维护、缴费核定等业务。待申报完成后，即时恢复 

相关业务的办理。 

（三）参保单位在医保网厅或所属经办机构缴费基数申报窗 

口下载参保数据及客户端。参保数据中“申报工资”项必须按照个 

人2022年度月平均工资（非缴费基数）如实填报。参保数据填 

报完成后，将数据导入客户端程序中，生成《西安市医疗保险缴 

费工资申报表》 《西安市医疗保险缴费工资申报花名册》，单位 

打印后将报表由单位主管领导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四）9月1 日前完成缴费基数申报的单位，9月1日晚统 

一核定9 月份费用。9月2日至9月15 日完成缴费基数申报的 

单位，9 月15 日晚统一核定9 月份费用。未能参与统一核定的 

单位，办理完增减变动业务后，到各所属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办理 

缴费核定业务。 

（五）缴费基数申报完成后，补差数据为负数的单位。对应 

月份已实缴的，将补差金额直接退至待转金；对应月份有欠费的， 

待欠费月份实缴到账后，再将补差金额退至待转金。 



七、工作要求 

（一）各参保单位务必高度重视缴费基数申报工作，要加强 

领导、精心组织，如实申报缴费基数，并对申报情况的真实性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 

（二）各参保单位要严格按照规定时间进行缴费基数申报。 

如未按时完成，将暂停办理单位增减变更业务和相关待遇。待申 

报完成后恢复正常。 

附件：1．西安市医疗保险缴费工资申报表 

2．西安市医疗保险缴费工资申报花名册 

3．医疗保险缴费基数诚信申报承诺书 

次哄蜜荡 

西叭皆竖经愁 
乏‘沙年8 月 

务中心 



附件I 

西安市医疗保险缴费工资申报表 
单位编号： 

单位名称： （章） 

项目 序号 
险种类别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大额补充医疗保险 生育保险 

一、职工人数 1 

其中：在职人数 2 

退休人数 3 

灵活就业人数 4 

二、月平均工资总额 5 

在职人数工资总额 6 

退休人员养老金总额 7 

三、缴费人数 8 

用人单位制表人： 

用人单位负责人： 

6 

经办机构审核人： 

经办机构复核人： 



附件2 

西安市医疗保险缴费工资申报花名册 

单位编号 

单位名称： （章） 

匠夏口 姓名 身份证号 申报工资 人员状态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口 
在职人数： 

退休人数： 

在职人员工资总额 

退休人员养老金合计： 

7 



附件3 

医疗保险缴费基数诚信申报承诺书 

我单位就申报医疗保险缴费基数的有关事项郑重承诺如下： 

一、严格遵守国家和省、市有关医疗保险法律法规政策文件 

的规定，诚信申报并依法缴费。保证单位正常在册登记且申报的 

所有资料真实、完整；申报的在职和退休工资均准确、有效。否 

则，愿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责任。 

切实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做到应保尽保。如实申报职 ・一—— 、 

工的缴费工资，做到应缴尽缴。保证申报的职工个人工资已由职 
工本人签字确认或向全体职工进行了公示，经所有职工核对无误， 
均无异议。 

三、若经查实认定存在无事实劳动关系、代缴医疗保险、瞒 
报、谎报职工人数、缴费工资等情况， 自愿接受医保部门和相关 
法律法规的处罚。 

单位名称（公章） 
年 月 日 

抄送：西安市医疗保障局。 

西安市医疗保障经办服务中心 2023 年8 月16 日印发 


